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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天威视讯目前主要负责深圳地区有线电视网络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维护和广播电视

节目的接收、集成、传输，以传输视频信息和开展网上多功能服务为主业。

公司上市之初的业务区域主要包括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和南山区。为促进深圳市有线

广播电视网络的整合，扩大上市公司有线电视网络运营的规模，进一步增加覆盖区域，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天威视讯以现金方式收购了深圳广电集团持有的天

明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办理完成全部工商变更手续，成功将业务区域拓展到

光明新区。目前，公司已吸收合并子公司天明公司，并成立了光明分公司负责原天明公司运营

的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１

、有线数字电视业务

（

１

）基本业务

公司根据深圳市城市建设发展的需求，规划建设深圳市有线电视网络干线网，按照深圳

市居民的入网需求，建设用户分配网，并负责上述网络的日常经营管理和维护。公司通过卫

星、地面、有线等传输系统，接收各类电视节目信号，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向用户进行传送，提供

电视节目收视业务并收取基本收视费。

公司自上市以来，有线数字用户总量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在基础网用户方面，公司通过优

化内部管理，创新业务形态，不断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２０１１

年，公司

采用业务告知、产品推介、服务回访等不同方式来构建客户沟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客户需

求，有针对性地制订营销策略和服务模式。另外，公司加强了商业客户和基础网建设模块的联

系，为客户提供了更优质服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共拥有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１１４．４５

万个。

（

２

）增值业务

在提供基本收视服务的同时，公司还积极拓展视频点播、高清交互业务等增值服务内容，

向客户收取付费电视收视费和交互电视收视费。

公司不断优化高清交互业务产品政策，加强广告宣传，完善销售渠道，逐步培养用户消费

习惯，极大地提升了用户对公司高清交互业务的认知度，取得良好成效。为丰富业务体系，拓

展业务功能，公司适时推出了“电视教育”、“电视游戏”、“电视阅读”和“网上交警”等项目，并

积极探索

３Ｄ

电视等高端音视频业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３７．２６

万个（其中高清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３２．６３

万个），付费频道用户终端数为

４．３７

万个。

２

、有线宽频业务

公司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向用户收取有线宽频使用费。

公司自上市以来，不断完善有线宽频业务产品体系，突出个性化功能，相继推出高清机顶

盒上网、

４Ｍ

精英版等业务；通过用户调研，公司挖掘产品组合潜力，开展“联合营销”、“预存优

惠”和“新年促销”等活动，提升产品价值感知和用户粘度；公司还不断丰富新媒体平台（威视

网）内容，强化分享交流功能，“威视网”新增了电视回看、热点新闻等栏目，“社区论坛”也正式

上线，网络电视系统初具规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有线宽频在网用户数

３３．８１

万户。

３

、节目传输业务

根据国家广电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电视节目信号接收和传输必须经过审批，在公司的

经营地域内， 仅由公司提供接收并通过自己的网络向用户传输有线电视节目信号的服务，因

此电视节目提供商（包括境内外各电视台和付费频道运营商）在公司网内落地传输必须依赖

于本公司。公司对于电视节目提供商在网内落地传输具有选择权，并向电视节目提供商收取

节目传输费。

根据公司与深圳广电集团签订的 《

＜

电视节目落地传输服务协议

＞２０１１

年度补充协议》，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传输深圳广电集团买断经营的境内外电视节目，全年实现节目传输费收入为

８

，

５２７．９１

万元。

五、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合并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

，

９７４

，

２１７

，

０４５ １

，

９５４

，

４２１

，

２０９ １

，

８５５

，

６６２

，

２５６ １

，

８５１

，

７４６

，

７０４

负债总额

５３９

，

５０７

，

０４２ ５４７

，

２５１

，

１１４ ５０１

，

０９９

，

１２０ ５５０

，

２９６

，

０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

，

３８８

，

０４０

，

２５１ １

，

３６０

，

１５８

，

９９８ １

，

３３０

，

５７８

，

８９５ １

，

２８１

，

７１７

，

４８０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２１０

，

０６７

，

５１９ ８４９

，

５４１

，

３０６ ８２４

，

３８０

，

８５５ ７６８

，

６３９

，

１０３

利润总额

２７

，

５６８

，

７６６ １２３

，

９１３

，

０２３ ８４

，

５７９

，

２４７ ８８

，

２９３

，

１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

，

８８１

，

２５４ １１７

，

７６１

，

００３ ７５

，

５６１

，

４１４ ６９

，

７２８

，

１４４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４．３３ ４．２５ ４．９８ ４．８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９ ０．３７ ０．２４ ０．２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２２ １．０８ １．２４ １．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３％ ８．６２％ ５．７９％ ５．５４％

扣除非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１．９４％ ７．４８％ ５．３３％ ４．８１％

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近三年的利润分配情况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近

３

年利润分配方案执行情况

本公司在现行的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具体如下：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可以以现

金或股票等方式分配利润，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应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本公司历来注重对公司股东的合理投资的现金回报。自上市以来，公司每年均实施了现

金利润分配，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

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２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５６１

，

４１４．４７ ３５．３４％ ５０５

，

５７６

，

００８．５５

２００９

年

２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

，

７２８

，

１４３．５８ ３８．２９％ ４６４

，

３５７

，

８２０．１６

２００８

年

２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４

，

５２３

，

８６５．２７ ３５．８３％ ４２８

，

７１７

，

３５２．４６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１０９．３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决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２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３２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

度。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该项利润分配尚未实施完毕。

（二）关于进一步落实公司现金分红事项的相关安排

根据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

人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情况答记者问》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发布的《关

于认真贯彻落实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有关要求的通知》等相

关文件要求，本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落实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要求的工作方案》。

该方案确定了本公司落实现金分红各项工作的具体安排和部署，明确了各项工作的具体

落实时间和责任人。该方案计划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之前，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精神，在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意见的基础上

拟订公司《章程》修正案，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广电集团

（一）基本情况

深圳广电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举办单位：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开办资金：

２４８

，

１８４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茂亮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路深圳电视台大院

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宗旨和业务范围：

广播电影电视和其他信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广播

／

电影

／

电视）节目制作、播放、

销售、研究、对外交流，（设备技术）开发、引进，（经营

／

宣传）广告、管理研究，（广播

／

电

视）节目发射、有线传输网络建设数字电视规划发展文会展业

（二）深圳广电集团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开办资金变化

深圳广电集团系经深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深编办［

２００４

］

４６

号

《关于成立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批复》批准，由深圳电视台、深圳广播电台、深圳市广播电

视传输中心、深圳电影制片厂和天威视讯等单位合并组建的，开办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深圳广电集团向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将开办资金由

２

，

０００

万元

变更为

２４８

，

１８４

万元；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取得变更后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２００９

年至今，深圳广电集团的开办资金未发生变化。

（三）深圳广电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情况

１

、下属主要控股企业架构图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深圳广电集团下属主要控股企业架构图如下：

２

、下属主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情况简述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除天威视讯、天宝公司和天隆公司外，深圳广电集团的下属主要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主要经营范围

１

深圳龙媒影视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专题、专栏，综艺等的制作及

发行；文化体育活动策划与执行，演出活动策划、执行

与经营，自有物业租赁与经营，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经

营文化娱乐产品；从事广告业务；商务信息咨询；文化

产品的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

２

深圳市深视体育健康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从事广告业务； 各类体育活动策划； 体育赛事策划举

办；国内贸易

３

深圳电影制片厂有限

公司

７９０ １００％

摄制电影片，复制本单位影片，按规定发行国产影片及

其复制品；电影物资器材租赁，电影道具的制作及化妆

服务

４

深圳市文广电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１００％

文化活动策划；电视专题节目策划创作；文化产业投资

与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文化展览策划

５

深圳时刻网络传媒有

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从事广告业务；信息咨询；平面设计

６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文化产业开发；房地产开发；自有物业租赁

７

深圳市环球财经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从事广告业务；文化活动策划；信息咨询

８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

团香港办事处有限公

司

１

，

０００

（港币）

１００％

法律允许从事的一般性业务

９

深圳花朵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文化活动策划；品牌设计与策划；广播剧，电视剧、动画

片，专题、专栏，综艺

１０

深圳广信网络传媒有

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从事广告业务；影视设备的技术开发，国内贸易；经营

电子商务；信息咨询

１１

深圳市文化产业 （国

际）会展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９９％

承办、合作举办国内外文化产业会议和展览活动；文化

产品的版权、产权、技术转让交易；提供文化产业咨询、

文化产业中介； 为国内外文化产业交流和合作提供相

关的服务；与会展业务有关的场地租赁；会展策划、设

计和会务服务；网上虚拟会展业务；批发、零售会展商

品；从事广告业务

１２

深圳市广电生活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９８％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的开办、节目制作及播出；

从事广告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１３

深圳市广视后勤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９５％

物业管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餐饮策划管理

１４

深圳市深视传媒有限

公司

５００ ６０％

经营广告业务；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业

１５

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

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８０％

为文化企业股权、著作权、版权、文化艺术品所有权、收

益权以及分拆权益、债权提供交易、登记、托管平台等

服务；提供文化企业改制、并购重组、辅导等配套服务；

受托依法承担地方性文化产权登记职能， 办理各类文

化产权及权益的托管，提供交易见证、过户、登记等服

务；文化产品权益的鉴定与评估服务

１６

深圳市移动视讯有限

公司

４

，

６６６ ７５％

广播电影电视无线传输；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移动

电视讯号传输与相关技术安装工程及工程技术咨询服

务；电视信息咨询；从事广告业务；媒体策划，电视设备

与技术开发、购销

１７

深圳市天和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６３．３３％

信息咨询服务； 通信产品和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技术

开发、销售和服务；计算机网络、

ＩＴ

技术支持；接受委托

代售演出票、门票；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

１８

深圳宜和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０

，

０００ ６０％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会议策划；票务代理；信息服务

业务； 代理

４Ｓ

品牌店销售汽车； 经营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房地产经纪；信息咨询；经营商品进出口业务；设

计、制作、代理国内外电视广告业务；投资兴办实业

１９

深圳市深广传媒有限

公司

３

，

０００ ６０％

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专题、专栏，综艺的制作、复

制、发行；文化活动的策划；经营广告业务；国内贸易；

投资兴办实业

２０

深圳市合众传媒有限

公司

１

，

０００ ５１％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策划；从事广告业务

２１

深圳市深视广告传播

有限公司

３６８．４ ９５．００５４％

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外广告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

业

（四）深圳广电集团主营业务情况

深圳广电集团是一家拥有

１１

个电视频道、

４

套广播频率和电影制片厂、 电视剧制作公司、

广播电视传输中心、有线电视传输网络、移动电视、

ＤＶ

电视、手机电视、宽带接入、新媒体网站

等多种业态的综合性传媒集团。深圳广电集团控股了天威视讯、深圳市移动视讯有限公司等

二十多家产业经营企业，形成了广告、网络传输与服务、新技术新业务、内容等“四足鼎立”的

产业结构。

（五）深圳广电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广电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６

，

８８９

，

４２６

，

４０８ ６

，

２２７

，

９９９

，

５５９ ５

，

５４１

，

００１

，

８７７

负债总额

２

，

２４９

，

５３４

，

９５７ １

，

９９４

，

３９０

，

５８９ １

，

５４７

，

５７６

，

３２０

所有者权益

４

，

６３９

，

８９１

，

４５０ ４

，

２３３

，

６０８

，

９７０ ３

，

９９３

，

４２５

，

５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

，

３９４

，

２３３

，

６５４ ３

，

１３８

，

３５５

，

３８５ ２

，

９７７

，

０９３

，

５２９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３

，

９４７

，

１８２

，

７５７ ３

，

２４５

，

７７４

，

９０５ ２

，

８２１

，

０６１

，

７４０

利润总额

２５２

，

７２３

，

８１９ ２２９

，

７５９

，

５７２ １９１

，

７９３

，

０４２

净利润

２３８

，

９４２

，

６７５ ２１８

，

９７７

，

０７７ １６４

，

１０４

，

０１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８

，

４９９

，

８９５ １４３

，

５７７

，

２０９ １０４

，

７０６

，

６５３

二、宝安区国资委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主要职能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宝机编［

２０１１

］

２０

号），深

圳市宝安区财政局为区政府工作部门，加挂“深圳市宝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牌子，

宝安区国资委负责国有企业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和变动工作；指导国有企业贯彻执行有关

法律、法规、政策及公司章程；指导国有企业资产重组；负责境外国有资产产权年检工作。宝安

区国资委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代码为

Ｇ３４７９０３４－２

，机构类型为机关法人。

三、龙岗区国资委

龙岗区国资委是龙岗区政府主管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区属国有企业、高尔夫球场管理中

心、街道办属集体企业、社区配套和公共服务用房、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资产监督管理的行政机

构。龙岗区国资委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代

码为

００７５４６６４－７

，机构类型为机关法人。

四、坪山新区发展和财政局

根据深编［

２００９

］

４５

号《深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的通

知》及其附件，坪山新区发展和财政局负责拟定辖区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投融资改革方案、产

业发展规划、建设项目投资计划；负责辖区内的统计、财政、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等工作。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有线电视网络的整合以及双向网络的改造是全行业发展的首要要求

为适应广播影视行业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推动广播电视有线网络数字化、信息化、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更好地发挥有线网络的功能和作用，

２００９

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加快广

播电视有线网络发展的若干意见》（广发〔

２００９

〕

５７

号），明确省级广播电视部门组织制定整合

方案和具体实施，要求各省尽快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网络双向化改造。意见要求，全国有

线电视网络要实现由小网向大网、由模拟向数字、由单向向双向、由用户看电视向用电视转

变。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我国已有北京、上海等

１０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已经完成网络整合；河

北、江西等

１２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已经基本完成网络整合；山西、内蒙古等

９

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正在积极推进有线网络整合。并且，随着地级市数字化整体转换接近尾声，我国有线

电视数字化工作重点已经逐渐向县级城市及农村地区推进。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我国有线电视用

户约为

２

亿户，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到

１１

，

２１８．８

万户，有线数字化程度约为

５６．０９％

，相比

２０１０

年，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增长

２７．０６％

，有线数字化程度提高近

１０

个百分点。根据国家数字化

整体转换推进要求，到

２０１５

年底，有线电视用户将全部整转为数字电视用户。

推进区域内有线电视网络的整合，落实双向网络改造是建设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

营、统一管理和联合发展的有线电视网络的首要要求。

（二）“三网融合”带来的行业竞争是有线电视网络的整合的外在动力

国务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颁发了《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办发［

２００８

］

１

号），提出“以有线电视数字化为切入点，加快推广和普及数字电视广播，加强宽带通信网、数

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同时提出了三网

融合的时间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总

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亦提出：“以广电和电信业务双

向进入为重点，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实现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促进网络互

联互通和业务融合。”

三网融合打破了此前广电在内容输送、电信在宽带运营领域各自的垄断，明确了互相进

入的准则———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广电企业可经营增值电信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

的基础电信业务、基于有线电视网络提供的互联网接入业务等；而国有电信企业在有关部门

的监管下，可从事除时政类节目之外的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互联网视听节目信号传输、传

输时政类新闻视听节目服务，

ＩＰＴＶ

传输服务、手机电视分发服务等。

推进三网融合的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推动广电、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这意味着原来相对独

立的广电领域将引入电信企业竞争，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电信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具有

全国垂直高效的管理体制以及多年市场运营经验，形成了稳定的商业模式，资金实力雄厚，具

有开展全业务融合的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随着“三网融合”工作的深入，电信业将给广电业

务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

三网融合将给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将加快数字化和双向化改造，提升

有线电视网络的质量，并增强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的长期竞争力；同时可望加速网络整合，提

高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的用户规模效应；并且促进高清交互电视服务推广以及数据增值服务

的发展。

工信部及国家广电总局就推进三网融合的工作明确要求，加快有线数字电视网络建设和

整合，积极推进各地分散运营的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在此竞争格局下，有线电视网络企业必须

尽快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用户基数，创新业务形态，积极培养、壮大市场竞争主体，提

高市场竞争实力。要适应三网融合的要求，首先在三网融合的试点地区加快有线电视网络大

容量、双向交互升级改造和网络整合，构筑广电系统参与“三网融合”的市场主体。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一批三网融合试点地区（城市）名单的通知》，深圳市是国

家确定的第一批“三网融合”的

１２

个试点城市（地区）之一。天威视讯作为广电系统企业，正确

把握信息技术和三网融合的发展趋势，以“高清互动”和“高速宽带”为基点，以业务融合为方

向，进一步改造基础网络，开展三网融合示范小区建设，不断开发三网融合新业态，全面提升

综合竞争力，具有承担全市区域内三网融合任务的技术实力和经营能力。

（三）提高深圳有线电视产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天威视讯是中国领先的有线电视网络服务商，目前主要经营深圳市福田、罗湖、南山、光

明新区四个区域的有线电视网络，并通过光明分公司负责盐田电视台辖区内网络改造、网络

覆盖和营业厅所有业务并收取超出模拟电视以外的收视费用。天宝公司经营宝安区（不含光

明新区）的有线电视网络，天隆公司经营龙岗区（含坪山新区）的有线电视网络。

《深圳市

２０１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宝安区和龙岗区是

深圳区域人口总量最多的两个区，常住人口规模合计约

６４１

万人（不含光明新区）。根据《国务

院关于扩大深圳经济特区范围的批复（国函〔

２０１０

〕

４５

号）》，同意将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

深圳全市，将宝安、龙岗两区纳入特区范围。这也从客观上决定了宝安和龙岗有线电视网络整

合以及双向化改造需要纳入整个全市范围内有线电视网络的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统一管理。

在此背景下，为有效推进深圳市有线电视网络整合，提高有线电视双向整转的工作力度，

天威视讯将整合宝安、龙岗两区的有线电视网络资产和业务，形成覆盖全市（除蛇口街道办

外）的广播电视宽带多媒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全面推进“三网融合”新业务，实现全市（除蛇

口街道办外）有线电视网络整体上市，进一步提高深圳有线电视产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通过本次交易完成深圳有线电视行业重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有效实现“全市一张网”，按照统一对外呼号、统一前端信号、统

一技术标准、统一发展规划、统一运营管理“五个统一”的要求实现深圳市广播电视网络资源

整合。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能够充分利用深圳市有线网络规模优势，配合数字电视整体转换

工作，拓展有线电视网络的业务空间，实现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增强

抗风险能力。通过本次交易，天威视讯将实现整合深圳市全市（除蛇口街道办外）有线电视网

络业务的目标。

（二）通过本次交易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公司共拥有的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数约为

１１４．４５

万个。 根据初步统

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宝公司经营的宝安地区（不含光明新区）有

５８．２７

万个有线数字电视

用户终端，天隆公司经营的龙岗地区（含坪山新区）有

５１．８２

万个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本次

重组将为上市公司增加

１１０

万个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 能极大提升公司客户覆盖范围和持

续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实现深圳市（除蛇口街道办外）有线电视网络的深度整合，能够享

有约

２２４

万个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产生的全部收益。公司主营业务更加突出，经营模式也更

加稳定，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通过本次交易扩展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空间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的用户规模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公司将一方面进一步挖掘宝安

区、龙岗区用户的潜力，进一步提升普通用户基数规模；另一方面利用公司在高清双向业务方

面已取得的先发优势，通过下属子公司深圳市天华世纪传媒有限公司成熟的资源库，进一步

大力开拓新进区域的数字电视增值业务，努力扩大高清电视用户基数以及高清互动电视用户

的网内渗透率，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２０１１

年公司通过对网络进一步优化升级以及技术扩容， 目前拥有更加好的网络质量，可

向全网提供

１００Ｍ

接入服务。针对新增的宝安区、龙岗区有线电视用户，公司在推动两区有线电

视数字化改造的同时，将加强互联网接入业务的推广力度，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并在“三网

融合”的竞争中抢占新的市场空间。

公司将继续贯彻“成为领先的音视频服务专家”的战略理念，抓住三网融合的发展契机，

持续实施“科学管理、规范运作，立足市场竞争，与时俱进，全面建立适应市场和服务需要的现

代企业管理机制，逐步成长为领先的有线电视综合信息网络运营商”的经营战略，努力实现

“做中国最优秀的有线电视综合运营商”的愿景。

三、本次交易的原则

（一）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二）实现深圳广电集团旗下有线电视网络传输业务整体上市，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四）提高管理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二）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深圳广电集团、宝安区国资委、龙岗区国资委以及坪山新区

发财局。发行对象分别以其所持有的“台网分离”后天宝存续公司、天隆存续公司的全部股份

认购。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２５

元

／

股。若本公司

Ａ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关于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的具体情况，详见本预案“第六节 发行股份的定价及依据”。

（四）发行数量

本公司拟向发行对象发行约

７

，

６００

万股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８

，

５００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

（五）拟购买的标的资产

天宝公司、天隆公司均拟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按照“台网分离”的原则实施派生分

立。分立完成后，天宝存续公司、天隆存续公司保留完整的有线电视网络资产和相关业务，原

电视台资产和业务分别剥离至以派生方式新设的西部传媒及东部传媒。

天宝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股东大会，通过了分立决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深

圳特区报》上刊登了分立公告。根据天宝公司分立方案，分立完成后存续公司股权结构为：深

圳广电集团持股

５１％

，宝安区国资委持股

４９％

。

天隆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股东大会，通过了分立决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深

圳特区报》上刊登了分立公告。根据天隆公司分立方案，分立完成后存续公司股权结构为：深

圳广电集团持股

５１％

，龙岗区国资委持股

４６．８８％

，坪山新区发财局持股

２．１２％

。

本次交易标的为天宝存续公司、天隆存续公司各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

（六）标的资产的定价

标的资产的价格， 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

标的资产评估的评估价值为基准，以经深圳市国资委核准的评估值为作价参考依据确定。

（七）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由由天威视讯享

有或承担。

（八）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广电集团承诺其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宝安区国资委、龙岗区国资委、坪山新区发财局分别承诺其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

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十）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的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二、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重组办法》和《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深圳广电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９０

，

２０７

，

２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３７％

。深圳广电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拟发行约

７

，

６００

万股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８

，

５００

万股。以

７

，

６００

万股测算，本次交易

完成后深圳广电集团预计将持有本公司

２２８

，

９６７

，

２００

股股份，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７．７６％

，仍

然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化。

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 本次交易触发了深圳广电集团对本公司其他股东的要约收购义

务。为此，本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经非关联股东表决，同意深圳广电集团免于以

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深圳广电集团将在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股份申请的同

时，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如需）。

四、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包括：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２

、深圳市委、市政府已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３

、深圳市广电局已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４

、深圳市国资委已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５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预案；

６

、深圳广电集团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包括：

１

、本公司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３

、深圳市国资委对拟购买资产评估价值的核准或备案和对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的批准；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深圳广电集团关于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如需）；

６

、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

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天宝存续公司

（一）概况

天宝存续公司的前身———天宝公司的基本概况如下：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深圳市天宝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２１

区兴华二路

９７

号宝安区广播电视大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２１

区兴华二路

９７

号宝安区广播电视大楼

法定代表人： 张合运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０９６５８４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广播电视传输业务；广告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历史沿革、分立及产权控制关系

１

、前身天宝公司的设立情况

天宝公司系经广东省广电局以《关于同意成立深圳市天宝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

批复》（粤广局发［

２００７

］

５４６

号）批准，由深圳广电集团和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授权的宝安区

国资委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天宝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深圳广电集

团以现金

２２

，

７８５．０３

万元出资，认购

１０

，

２００

万股，持有

５１％

股份；宝安区国资委以宝安广播电视

中心及所属六街道办广电站的净资产以及股东双方确认并纳入评估范围的其他资产共计

２１

，

８９１．５０

万元出资，认购

９

，

８００

万股，持有

４９％

股份；双方溢价出资的

１８

，

３８４．０１

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

深圳广电集团的现金出资分两次缴纳，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前全部缴足。两次出资分别由

深圳泰洋会计师事务所以深泰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４５

号《验资报告》和深圳金牛会计师事务所以深

金牛验字［

２００９

］

９

号《验资报告》进行审验。

宝安区国资委用于出资的资产由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其出具了

《深圳市宝安区广播电视台有线网络资源整合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深资综评报字 ［

２００７

］第

０２１

号）等

７

份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出资资产评估总额为

２１

，

８９１．５０

万元。该评估结果经股东双方

认可并报宝安区国资委备案确认。深圳泰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泰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４５

号《验

资报告》确认，宝安区国资委用以出资的相关资产、负债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移交予天宝公司

（筹）。

２

、天宝公司的主要历史沿革

天宝公司自设立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亦未发生股份转让等事项。

３

、天宝公司分立相关情况

（

１

）分立进展

天宝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股东大会，通过了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进行分立

的决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了分立公告。根据天宝公司分立方案，分

立完成后存续公司股权结构为：深圳广电集团持股

５１％

，宝安区国资委持股

４９％

。

目前，分立相关的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天宝公司尚需履行的分立程序包括但不限

于：

１

）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进行清产核资，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此项工作预

计在

６

月底之前完成。

２

）根据清产核资结果立即召开股东大会确定存续公司财产和派生公司财产范围，审议通

过分立方案。

３

）由验资机构进行验资并向当地工商主管部门申请工商登记。

（

２

）债务处置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一为天宝公司实施派生分立后的天宝存续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目

前，天宝公司正积极推进分立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的编制工作，并将在完成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届时将明确天宝存续公司和西部传媒各自应承担的债务范围。

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公司在

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天宝存续公司应对股东

大会所确定的归属于西部传媒的原天宝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初步清产核资结果，截至分立基准日，原天宝公司不存在贷款、委托借款等金融债

务，但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利益，深圳广电集团承诺如下：作为新设公司控股股东，将敦促新

设公司主动、及时、全面、完整地履行根据分立方案应由新设公司承担的债务；如存续公司为

新设公司承担了连带责任，将敦促新设公司主动、及时、完整地向存续公司作出补偿，否则深

圳广电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向存续公司提供及时、全面、完整的补偿，保证存续公

司的净资产不因承担连带责任而遭受任何损失。

４

、产权控制关系

深圳广电集团一直是天宝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派生分立亦不会对股权结

构造成任何影响，即天宝公司、天宝存续公司和拟设立的西部传媒拥有相同的股东，各股东的

持股比例亦保持不变。

标的资产之天宝存续公司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天宝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７２

，

２１３

万元、

７２

，

２２５

万

元， 净资产分别为

６１

，

７６２

万元、

６２

，

５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２７

，

０２４

万元、

５

，

４８５

万元，净利润

４

，

８３７

万元、

３６７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派生分立过程中对资产、负债的初步划分结果，形成了天宝存续公司最近两年及一

期的主要备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３７４

，

８６３

，

５５１ ３６５

，

７７０

，

２８９ ３５９

，

３２９

，

００２

负债总额

５２

，

２６６

，

２５９ ６９

，

８３５

，

５８５ １１７

，

６２１

，

１５０

所有者权益

３２２

，

５９７

，

２９２ ２９５

，

９３４

，

７０４ ２４１

，

７０７

，

８５２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４２

，

８３４

，

０２６ １６３

，

６３５

，

９６５ １２３

，

７５９

，

３２５

利润总额

１０

，

０１７

，

７０６ ３１

，

８９７

，

４８７ ３０

，

４０１

，

７７０

净利润

１０

，

０１７

，

７０６ ３１

，

８９７

，

４８７ ３０

，

４０１

，

７７０

分立后的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将尽快提交天宝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据此签订分立协

议，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在此基础上，天宝存续公司两年一期财务报表亦将由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将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详

细披露。

（四）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之一为天宝存续公司股份，即天宝公司按照“台网分离”的原则进行派

生分立后，仅保留有线电视网络资产和业务的存续公司

１００％

股份。

（五）标的资产控股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宝公司共拥有一家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元）

拥有权益比

例

实际投资额

（元）

主要经营范围

深圳市万琪传媒广

告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广告设计、从事广告业务

根据初步编制的财产清单和资产负债表，本次分立过程中天宝公司持有的深圳市万琪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股权将剥离至拟设立的西部传媒。本次分立完成后，天宝存续公司不存在控

股子公司。

（六）标的资产的主营业务发展及盈利能力

根据 《关于印发

＜

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

＞

等文件的通知》（深办发

［

２０１２

］

６

号），天宝存续公司将保留原天宝公司的全部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业务。自天宝公司成

立以来，有线电视网络业务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分别实现

收入

１２

，

３７５．９３

万元、

１６

，

３６３．６０

万元和

４

，

２８３．４０

万元，主要来自收视费收入和节目传输收入。

天宝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启动了业务区域内的整体转换工作，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宝公

司在册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达

５８．２７

万个。 目前已完成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主体工作，正

在抓紧完成剩余的大浪街道部分片区、福永街道小片地区、西乡街道小片地区约

３

万户的整体

转换工作，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将彻底完成全区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作。

在推动整转工作的同时，天宝公司还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启动了网络双向化改造工作，计划覆盖

７０

万个终端的第一期工程现已基本完工，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待交付使用。网络双向化改

造将为宝安区有线电视网络业务拓展交互点播等增值服务和有线宽频服务功能创造重要的

条件。

未来，在基本收视业务稳步增长的同时，随着全区整转工作和网络双向化改造的完成，增

值业务和有线宽频业务将成为主要的收入增长点。

（七）标的资产的业务经营许可情况

广东省广电局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下发 《关于同意成立深圳市天宝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的批复》（粤广局发［

２００７

］

５４６

号），同意组建天宝公司，并同意天宝公司“主要从事广播电

视网络建设和广播电视传输业务”。天宝公司目前持有的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０９６５８４

号《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显示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和广播电视传输业务。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天宝公司“应向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符合条件的，省级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予以颁发《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天宝公司系按照广东省广电局文件

要求设立并在规定业务范围内运营，但未按照上述要求及时申请《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

营许可证》，不排除其存在因未及时申领《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而遭受行政部

门处罚的可能性。目前，天宝公司正就此事进行规范并着手申请办理《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经营许可证》，预计在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前能够取得该证书。

深圳广电集团已出具书面承诺，具体承诺如下：深圳广电集团作为天宝公司、天隆公司的

控股股东，已敦促并将持续敦促天宝公司、天隆公司申请办理并取得《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经营许可证》，并将持续敦促天宝公司、天隆公司在广东省广电局文件规定业务范围内规范运

营。如天宝公司、天隆公司因未及时申领《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而遭受处罚或

其他损失，深圳广电集团将进行及时、全面、足额的补偿，保证本次交易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资

产不因此遭受损失。

二、天隆存续公司

（一）概况

天隆存续公司的前身———天隆公司的基本概况如下：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深圳市天隆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碧湖玫瑰园

２

栋

２１１

号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碧湖玫瑰园

２

栋

２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呼和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０９６５６８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广播电视传输业务；广告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历史沿革、分立及产权控制关系

１

、前身天隆公司的设立情况

天隆公司系经广东省广电局以《关于同意成立深圳市天隆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

批复》（粤广局发［

２００７

］

５４７

号）批准，由深圳广电集团和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授权的龙岗区

国资委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天隆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深圳广电集

团以现金

１６

，

８０１．１７

万元出资，认购

１０

，

２００

万股，持有

５１％

股份；龙岗区国资委以原龙岗区广播

电视中心和各街道办广播电视站的净资产以及股东双方确认并纳入评估范围的其他资产共

计

１６

，

１４２．３０

万元出资，认购

９

，

８００

万股，持有

４９％

股份；双方溢价出资的

１２

，

９４３．４７

万元计入资

本公积。

深圳广电集团的现金出资分两次缴纳，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前全部缴足。两次出资分别由

深圳泰洋会计师事务所以深泰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４６

号《验资报告》和深圳金牛会计师事务所以深

金牛验字［

２０１０

］

４

号《验资报告》进行审验。

龙岗区国资委用于出资的资产由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其出具了

《深圳市龙岗区广播电视台有线网络资源整合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深资综评报字 ［

２００７

］第

０１０

号）等

１１

份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出资资产评估总额为

１６

，

１４２．３０

万元。该评估结果经股东双

方认可并报龙岗区国资委备案确认。深圳泰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泰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４６

号

《验资报告》确认，龙岗区国资委用以出资的相关资产、负债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移交予天隆

公司（筹）。

２

、天隆公司的主要历史沿革

根据《关于成立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中共深圳市坪山新区工作委员会及纪律检

查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深编［

２００９

］

４５

号），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大工业区及坪山、坑梓街

道的基础上，建立坪山新区。该文明确，坪山新区发财局负责辖区内的统计、财政、国有资产、

集体资产等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员会、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与中共深圳市坪山新

区工作委员会、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关于研究坪山新区交接工作有关问题的会

议纪要》（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

２００９

年

３８６

号）签订了协议，明确龙岗区在坪山新区红线范围内

的所有区属行政事业单位和成建制国有企业和资产（包括车辆）“一刀切”，相关人员随资产、

债权、债务一并移交，整体划转移交坪山新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龙岗区国资委向坪山新区发财局复函，同意将其持有的天隆公司

２．１２％

股份无偿移交坪山新区发财局持有。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天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将龙岗区国资委持有

的

２．１２％

股份移交坪山新区发财局持有。天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办理完毕关于此次股份变

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后，天隆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广电集团

１０

，

２００ ５１．００％

龙岗区国资委

９

，

３７６ ４６．８８％

坪山新区发财局

４２４ ２．１２％

除上述事项外，天隆公司自设立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亦未发生其他

股份转让等事项。

３

、天隆公司分立相关情况

（

１

）分立进展

天隆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股东大会，通过了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进行分立

的决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了分立公告。根据天宝公司分立方案，分

立完成后存续公司持股结构为：深圳广电集团持股

５１％

，龙岗区国资委持股

４６．８８％

，坪山新区

发财局持股

２．１２％

。

目前，分立相关的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天隆公司尚需履行的分立程序包括但不限

于：

１

）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进行清产核资，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此项工作预

计在

６

月底之前完成。

２

）根据清产核资结果立即召开股东大会确定存续公司财产和派生公司财产范围，审议通

过分立方案。

３

）由验资机构进行验资并向当地工商主管部门申请工商登记。

（

２

）债务处置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一为天隆公司实施派生分立后的天隆存续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目

前，天隆公司正积极推进分立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的编制工作，并将在完成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届时将明确天隆存续公司和东部传媒各自应承担的债务范围。

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公司在

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天隆存续公司应对股东

大会所确定的归属于东部传媒的原天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初步清产核资结果，截至分立基准日，原天隆公司不存在贷款、委托借款等金融债

务，但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利益，深圳广电集团承诺如下：作为新设公司控股股东，将敦促新

设公司主动、及时、全面、完整地履行根据分立方案应由新设公司承担的债务；如存续公司为

新设公司承担了连带责任，将敦促新设公司主动、及时、完整地向存续公司作出补偿，否则深

圳广电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向存续公司提供及时、全面、完整的补偿，保证存续公

司的净资产不因承担连带责任而遭受任何损失。

４

、产权控制关系

深圳广电集团一直是天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派生分立亦不会对股权结

构造成任何影响，即天隆公司、天隆存续公司和拟设立的东部传媒拥有相同的股东，各股东的

持股比例亦保持不变。

标的资产之天隆存续公司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天隆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５２

，

７３２

万元、

４８

，

５００

万

元， 净资产分别为

４３

，

４６２

万元、

３９

，

５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

，

３３８

万元、

４

，

８９５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３８

万元、

５６１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派生分立过程中对资产、负债的初步划分结果，形成了天隆存续公司最近两年及一

期的主要备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２５３

，

２７１

，

４０７ ２４８

，

２２４

，

１４５ ２７５

，

５９０

，

７３７

负债总额

４１

，

３４６

，

５９１ ５０

，

２１９

，

９９８ １３０

，

０３７

，

６０５

所有者权益

２１１

，

９２４

，

８１６ １９８

，

００４

，

１４８ １４５

，

５５３

，

１３３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３６

，

４５９

，

４５３ １５１

，

２１５

，

１２１ １２０

，

０７２

，

６７５

利润总额

２

，

７５０

，

９６８ ２１

，

２７３

，

７６４ ５

，

３０８

，

０１６

净利润

２

，

７５０

，

９６８ ２１

，

２７３

，

７６４ ５

，

３０８

，

０１６

分立后的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将尽快提交天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据此签订分立协

议，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在此基础上，天隆存续公司两年一期财务报表亦将由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将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详

细披露。

（四）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之一为天隆存续公司股份，即天隆公司按照“台网分离”的原则进行派

生分立后，仅保留有线电视网络资产和业务的存续公司

１００％

股份。

（五）标的资产控股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隆公司共拥有一家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拥有权益比

例

实际投资额 主要经营范围

深圳市龙视通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信息咨询； 有线电视工程安

装、维护、设计、安全技术防

范产品、家用电器上门维修；

广播电视器材的购销

根据初步编制的财产清单和资产负债表，本次分立过程中天隆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龙视通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权将剥离至拟设立的东部传媒。本次分立完成后，天隆存续公司不存在

控股子公司。

（六）标的资产的主营业务发展及盈利能力

根据 《关于印发

＜

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

＞

等文件的通知》（深办发

［

２０１２

］

６

号），天隆存续公司将保留原天隆公司的全部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业务。自天隆公司成

立以来，有线电视网络业务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分别实现

收入

１２

，

００７．２７

万元、

１５

，

１２１．５１

万元和

３

，

６４５．９５

万元，主要来自收视费收入、节目传输收入和工

程业务收入。

天隆公司主要业务为接收电视节目信号并通过辖区内的有线电视网络向用户进行传送，

以此获取收视费收入和节目传输收入。在此基础上，天隆公司还拓展了新建住宅小区内有线

电视网络铺设的业务。天隆公司与龙岗区部分新建住宅小区的开发商签署了建造合同，约定

由天隆公司负责小区的有线电视网络铺设，并向开发商收取网络建设工程费，同时天隆公司

承担后期维护的义务。工程开工前开发商先预付一定比例的款项，主要工程完成后再支付一

定比例的款项，竣工完成后支付剩余的款项。该项收入形成工程业务收入。截至本预案签署

日，天宝公司未开展类似业务。

天隆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启动了业务区域内的整体转换工作，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基本完成全区

整转工作。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隆公司在册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达

５１．８２

万个。在推动整

转工作的同时，天隆公司启动了网络双向化改造工作，旨在为龙岗区有线电视网络业务拓展

交互点播等增值服务和有线宽频服务功能创造重要的条件。

未来，在基本收视业务稳步增长的同时，随着全区整转工作和网络双向化改造的彻底完

成，增值业务和有线宽频业务将成为主要的收入增长点。

（七）标的资产的业务经营许可情况

广东省广电局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下发《关于同意成立深圳市天隆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的批复》（粤广局发［

２００７

］

５４７

号），同意组建天隆公司，并同意天隆公司“按照国家相关法

律和广播电视相关法规开展业务并接受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天隆公

司目前持有的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０９６５６８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广播电视网络

建设和广播电视传输业务。 目前天隆公司正在申请办理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

证》。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天隆公司“应向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符合条件的，省级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予以颁发《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天隆公司系按照广东省广电局文件

要求设立并在规定业务范围内运营，但未按照上述要求及时申请《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

营许可证》，不排除其存在因未及时申领《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而遭受行政部

门处罚的可能性。目前，天隆公司正就此事进行规范并着手申请办理《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经营许可证》，预计在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前能够取得该证书。

深圳广电集团已出具书面承诺，具体承诺如下：深圳广电集团作为天宝公司、天隆公司的

控股股东，已敦促并将持续敦促天宝公司、天隆公司申请办理并取得《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经营许可证》，并将持续敦促天宝公司、天隆公司在广东省广电局文件规定业务范围内规范运

营。如天宝公司、天隆公司因未及时申领《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而遭受处罚或

其他损失，深圳广电集团将进行及时、全面、足额的补偿，保证本次交易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资

产不因此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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